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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鹿港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及運送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(110.5.3 修正) 

修訂條文(新) 現行條文(舊) 說明 

五、資源回收物變賣所得款項運用 

(二)本校實施資源回收及變賣非公款購

置之資源回收物品所得款項之運用，應

本專款專用之原則，依下列原則分配運

用： 

1.環保義工隊工作獎勵，其發放方式以

學期為單位，所得款項之 80%為限，發

放原則如下： 

  A.擔任環保義工表現良好者，每人予 

    以工作獎勵金鼓勵。 

  B.若有特殊嘉獎事蹟，專案奉校長核 

    定後，予以獎勵。 

2.支應環境教育活動。 

3.辦理健康促進活動。 

4.清除廢棄物與相關機具、設備以及維 

  修費用等公共事務之支出。 

5.本項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資源回收 

  設備及相關經費支用。 

6.作為提供資源回收績效良好班級之獎 

  勵，獎勵原則須配合如下: 

  A.各項種類進行分類依序秤重 

  B.回收物確實分類、體積縮小 

 

五、資源回收物變賣所得款項運用 

(二)本校實施資源回收及變賣非公款購

置之資源回收物品所得款項之運用，應

本專款專用之原則，依下列原則分配運

用： 

1.所得款項之 80%，作為以下支應 

(1)支應環境教育活動。 

(2)辦理健康促進活動。 

(3)環保義工隊工作獎勵，其發放方式以

學期為單位，發放原則如下： 

A.擔任環保義工表現良好者，每人予以

工作獎勵金鼓勵。 

B.若有特殊嘉獎事蹟，專案奉校長核定

後，予以獎勵。 

(4)清除廢棄物與相關機具、設備以及維

修費用等公共事務之支出。 

(5)本項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資源回

收設備及相關經費支用。 

2.所得款項之 20%，作為提供資源回收

績效良好班級之獎勵。 

 

一、讓資源回收

物變賣所得款

項運用可較為

彈性。      

二、資源回收物

變賣所得款項

所得因資源回

收物價值減少

變賣所得收入

減少。 

三、環保義工獎

勵金負成長短

缺。(原業務費

80%) 

四、班級資源回

收績效良好獎

勵金部分(原獎

勵金 20%) 

五、更改細則如

修正條文對照

表。 

   經以上因素

考量，透過修正

要點讓資源回

收物變賣所得

款項運用更具

有彈性運用的

空間。 

 

 


